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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环境下的图书馆知识产权分析
刘雅杰

（承德医学院，河北 承德 067000）

摘要：本文从图书馆的感知系统、分析系统和分类系统分析

人工智能环境对图书馆知识产权的影响。指出根据知识产权的国

际公约，研究人工智能环境下的图书馆如何合理利用知识产权，

保持图书馆数据资源的合法应用以保证图书馆的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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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智能环境下，作为知识密集型组织，图书馆管理的大

量数据资源（包括纸质资源和电子资源），涉及到安全、隐私、

权限等各种问题，因此在大量利用图书馆的数据资源的同时要充

分考虑到其中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

人工智能的发展是现代图书馆发展进步、服务方式发生变革

的强有力动因。物联网、智能识别等现代化的技术应用使图书馆

的资源结构和服务模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在智能化的环境下，

图书馆服务用户时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提高并保障图书馆

数据信息的安全性、可识别性以及科学的传播性，这样才符合人

工智能时代图书馆发展特点，这些特征的实现都需要建立在合理

合法的范畴下，需要对图书馆知识产权进行分析。

那么，如何合理使用信息资源，规范文献信息的表达方式，

应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优化图书馆智能服务范畴，强化用户的法

律意识和法律观念，开发智能环境下的图书馆知识产权法律法规

才是未来图书馆建设和知识产权法律建设的重要方向。本文结合

人工智能的发展背景，对图书馆建设中涉及的知识产权进行分析，

以保障图书馆发展的合理法律范畴。

一、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的相关概念和关系

人工智能是研究使用计算机来模拟人的某些思维过程和智能

行为（如学习、推理、思考、规划等）的学科。是研究人类智能

活动的规律，构造具有一定智能的人工系统，研究如何让计算机

去完成以往需要人的智力才能胜任的工作，也就是研究如何应用

计算机的软硬件来模拟人类某些智能行为的基本理论、方法和技

术。

在图书馆工作过程中应用人工智能，是指通过信息化互联加

强图书馆馆藏资源的优化；通过泛在化感知来识别用户的信息需

求；通过关联化分析来研究用户的学习习惯；通过智能化整序来

组织信息的良好传播；通过网络化协同来加强信息交流和沟通；

通过个性化的定制来满足多元化的信息理念；通过可视化传播来

提升服务手段，满足用户现代化信息体验。这一系列的理念和技

术手段对图书馆的服务重塑带来诸多变革。

在人工智能环境下，从馆藏信息到图书分类到信息推送再到

服务用户的方式，图书馆都在经历着蜕变，同时人工智能环境下

的图书馆发展变革也在时时经历着法律的监督。因此，如何在有

效的情况下避免“高频交易”、减少先进技术和联盟之间的不公平、

避免由机器决定的决策权的转移，维护原有信息资源及其作者的

知识产权问题成为现今人工智能环境下的图书馆发展需要研究的

重要方向。这里面，关于图书馆的知识产权问题是这些矛盾点的

主要方面。

知识产权文化的核心理念是“尊重知识、崇尚创新、诚信守

法”，而图书馆的知识产权是指：图书馆作为一种知识密集型的

组织，需要管理大量的数据资源，这些数据资源种类多、体量大、

存取复杂，在进行数据转换、传播等过程中涉及到安全、隐私、

权限等多种问题。

因此，在人工智能环境下，在大量传播图书馆的信息资源的

同时要充分考虑到其中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所以，图书馆在保

障充分满足用户信息需求，服务用户的同时要强化知识产权的保

护意识，提高数据信息的可发现性、可获取性和安全性，这是符

合人工智能时代图书馆的发展特点的。

二、人工智能对图书馆知识产权的影响

图书馆的人工智能系统是指智慧化的信息需求和用户服务感

知系统，现代化、智能化的信息资源分析系统和分类系统以及面

对不同用户需求的多元化的服务系统。这些系统的完成都是建立

在物联网、智能设备、高素质人才、完备信息资源的基础上，然

而这些系统的建立和完成都需要注意信息的知识产权层面。

（一）智慧化的感知系统

在人工智能时代，构筑图书馆的感知系统是指对图书馆的馆

舍、建筑、设备、纸本资源等物理资源进行全面感知，对馆员、

用户等人力资源进行系统化、个性化分析，以实现丰富的馆藏资

源、专业的馆员服务能力与多样的群体进行专业化、系统化连接，

保障用户的多元化的信息需求。其中最常见的就是通过电子终端

设备进行智能化分析，总结馆员的专业水平以及用户的信息需求，

通过大量的后台数据汇集和集中处理分析，构建智能化、个性化、

针对性的管理平台，利用最优资源和服务向用户提供最佳的信息

解答。

所以，在构建了相应的智能化推送平台的同时，需要用户了

解相关法律法规条款，在前期由用户选择服务种类以及可获取信

息的方向，签署保护知识产权的相关协议，在保障用户权益的同时，

保护图书馆和信息资源的法律产权权益。

（二）智能化的分析系统

图书馆的信息化分析系统是建立在大量的数据资源的基础上

的，图书馆数据平台通过大量的数据资源对用户的长期的信息资

源进行统计分析，抓取用户浏览、借阅信息的数据，了解用户的

信息规律。这有利于提高图书馆的信息访问量、充分挖掘馆藏信

息资源，优化图书馆信息服务能力，满足用户个性化的信息需求。

但是，在进行馆员和用户的数据分析过程中需要了解各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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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背景、爱好、家庭环境、工作状态等多方面的信息，甚至会

通过电子终端设备对个人的喜好和生活细节等进行监听、监视和

总结进而进行用户个性和需求的预判，造成个人信息泄露，破坏

用户个人权益。因此，在进行系统化的信息分析的同时，要在合

法合规的范围内，更大程度上满足用户的信息要求。这方面主要

是对图书馆方的管理和工作人员的约束和要求。

（三）信息化的分类系统

图书馆的分类系统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对传统纸质信息资源的

主题分析和标引分析等工作，还包括对图书馆的信息资源进行语

义分析和词法分析。这种分析系统结合用户的信息需求，将图书

馆的资源进行优化整理，从而能有效地实现馆藏信息资源的整合。

当用户使用自助借阅机借阅信息资源时，或者查询信息时，图书

馆人工智能系统会通过大量的数据运算，结合用户的行为习惯，

为用户推送最佳的信息资源，这时信息的展现方式就会根据不同

用户的不同需求进行推送，以保证用户的兴趣点和推送资源的有

效性。

（四）多元化的服务系统

结合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如 RFID 技术、云计算、物联网、

大数据、自助借还系统、智慧书架等，以用户信息需求为中心，

结合专业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为用户提供专业化的资源定制和

咨询服务，为用户推送个性化和多元化的服务，最终实现图书馆

信息资源的合理、合法、有效利用，使图书馆的服务向纵深方向

发展。这是图书馆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也是保证图书馆能一直进

步的方向和动力。

三、人工智能环境下的图书馆知识产权合理利用

（一）知识产权国际公约

关于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主要包括：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

作品公约；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作者和广播组织的国际公约；

马德里协定与马德里协议书；面向罗马以及非洲知识产权组织的

世界版权公约以及其他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

在著作权保护方面最重要的国际公约之一就是伯尔尼保护文

学和艺术作品公约，此公约也是历史最悠久的国际著作权条约，

她在著作权方面提供了高水平的保护。本公约对受保护的作品，

如文学、科学和艺术领域的一切成果，不论其表现形式或方式如

何进行了概述，同时，公约也对演绎作品，如：“翻译或改编而

产生的作品”“应该受到与原作品同等保护”进行了阐述。

（二）人工智能环境下的图书馆合理利用信息资源

在人工智能环境下，图书馆的资源不再仅仅局限在传统的纸

质文献和现有的电子资源，图书馆服务用户的形式也越来越趋于

多样化，服务内容多元化，除了纸质资源、电子资源，还有这些

资源衍生出来的电子化资源、视频作品、书籍小册子、讲课演讲、

戏剧、舞蹈、绘画和图书馆所能提供的各种虚拟化、演绎化的作

品资源。这些资源一旦受到版权授权才能真正服务于用户，但是

其中牵涉的知识产权问题，却是最易被忽略并被碰触的。为了保

护这些产权内容，图书馆在对馆藏信息进行修改演绎的同时，要

注意保护著作者的人身权、著作财产权（主要包括：翻译权、复

制权、公开表演权、广播权、公开朗诵权、改编权、音乐作品的

录制权、摄制电影权和追续权）以及其他的一些权益。

四、结语

2019 年 4 月 12 日，国家版权局发布公告，“把图片版权保

护纳入即将开展的‘剑网 2019’专项行动，进一步规范图片市场

版权秩序。”作为技术革新的产物，人工智能的核心功能在于强

大的信息输入和高效的信息输出。在图书馆领域，人工智能的学

习特征使得规模化的信息处理更加高效有序，并且能实现高附加

值的指定功能。其实，人工智能对知识产权法律的挑战主要体现

在著作权的应用方面。因此，合理使用信息资源，规范信息表达

方式和传播方式，应用先进技术优化图书馆智能范畴，强化法律

意识和法律观念，开发智能环境下的图书馆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新

方向是未来图书馆建设和知识产权法律建设的重要目标。通过保

证图书馆数据资源的合法应用以保证图书馆的健康持续发展。

同时还应该考虑的是由于技术和法律法规的限制约束，图书

馆在人工智能环境下的转型发展很难符合管理者和用户的思维理

念，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图书馆发展的进步，这种冲突因素，造

成了图书馆发展建设的滞后性。如何合理使用信息资源，规范信

息表达方式，应用先进技术优化图书馆智能范畴，强化法律意识

和法律观念，开发智能环境下的图书馆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新方向

是未来图书馆建设和知识产权法律建设的重要方向。这一问题需

要国家、社会、各个馆之间、用户和法律法规的健全发展等多个

层面、多个角度一起努力，共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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